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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師大附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防疫會議紀錄 

日期：112年 3月 14日(二)   時間：中午 12:10分    地點：校史室 

主席：李金鴦校長            紀錄：許翠玲主任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一、教育部 112年 2月 20日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

引（112年 3月 6日適用）。3月 6日起若同班同學確診，不再統一發放每人一支快篩，改為

依實際需求到健康中心登記領取。 

 
二、自 112年 3月 6日起各級學校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回歸

自主管理，將再宣導防疫觀念：生病不到校、勤洗手、定期環境清消、如有疑似症狀請將口

罩戴上。高雄市教育局 3/6發布圖卡(如下圖)，當中有學校得透過防疫會議，邀集教師、學

生、家長代表取得共識自行決議之情境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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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中央措施鬆綁，佩戴管制的強制力不高，故建議以勸導代替禁令，並依時空情境和個別

教學需求，向場域內的參與者說明希望佩戴口罩之原因並請其配合，有空間管理需求者可向

健康中心登記領取備用口罩提供將進入場域的人。 

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3 月 9 日日宣布如疫情穩定，112 年 3 月 20 日起 COVID-19 篩檢陽性

之輕症或無症狀者，採 10 天自主健康管理免隔離政策，指揮中心發言人亦表示，3 月 20 日

後，輕症確診者不再歸類「法定傳染病」。教育部配合調整學生及教職員工請假規定等配套

措施，待教育部來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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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盤點健康中心快篩庫存後，考量快篩效期，規劃於清明連假前發放全校學生每人 2支。 

五、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疫苗加一，解封安心」，高市衛生局規劃入校進行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集中接種，本校訂於 4/18（二）上午 08:30-11:30、下午 13:15-16:00由阮綜合醫院到校進

行接種作業，經調查預計 625人接種。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校是否規定特殊性場域、課程或教學需求之口罩配戴措施，請討論。 

說明：依空間、課程活動特殊性考量，例如校園室內、實驗室或家政教室、烹飪實作或分組討

論等。 

決議：  

1. 相關防疫措施是否作成文字硬性規定。 (同意：0人  不同意：20人) 

→相關防疫措施不作做成文字硬性規定。 

2. 本校口罩配戴措施如下： 

(1)得依空間特性及教學活動(如國文科、社會科專科教室、電腦教室、實驗室、韻

律教室空間人數密度高時；家政課製備過程、營養午餐打菜時)，由空間管理人、

任課老師或活動負責人依情境需求指示要求佩戴口罩。  

(2)在以上空間或校園明顯處張貼公告文宣，提及以上情境應注意自身及他人身體健 

康狀況，共同維護校園公共衛生安全。 

(3)各空間管理人、任課老師或活動負責人可依實際需求至健康中心簽名領取口罩，

提供給未佩戴口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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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第一次段考因應疫情政策之補考措施，請討論。 

說明： 

3月 20日後確診輕症改為 0+n，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建議在家，0日及次日起 5日內請病假不列

入出缺席紀錄。 

決議： 

3月 20日後確診輕症比照一般病假之補考規定，惟放寬除了醫生證明外，亦可依快篩陽性試劑

照片(須在試劑上手寫各人資訊及篩檢時間)作為申請補考依據。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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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專責小組組織成員及任務分工如下： 

一、總指揮：校長，指揮督導全校所有業務之防疫決策與措施。 

二、學務管理人員：學務主任(兼防疫長)，統籌校園重大疫情緊急應變及衛生保健業務之督導、

協調與執行，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掌握校園疫情狀況。 

三、總務管理人員：總務主任，負責協助學校重大疫情處理相關支援之全盤事宜。 

四、教學管理人員：教務主任，督導學校重大疫情處理之教學與課務等事宜。 

五、資訊管理人員：圖書館主任，負責線上教學所需資訊設備及資安等事宜。 

六、午餐管理人員：午餐執行秘書，負責聯繫午餐供應及製備等各項事宜。 

七、健康照護人員：護理師，負責教職員工生健康監控、防疫衛教宣導、疑似病例通報及在校

之照護等。 

八、關懷管理人員：輔導主任，負責教職員工生關懷事宜。 

九、人力管理人員：人事人員，負責教職員工代理及差勤管理等。 

十、班級管理人員：各班級導師，督導班級衛生消毒清潔工作等防疫措施、關懷及輔導、通報

及掌控請假等事宜。 

十一、 輔導諮詢人員：具醫護專業背景之家長會代表，提供醫療衛生專業諮詢服務；教師

會代表，提供授課方式調整及教師請假等相關諮詢服務。 

 


